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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项目名称：南县“五好两宜”和美乡村试点试验项目（2025年公共基础设施）； 

建设单位：南县城乡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项目实施地点：益阳市南县南洲镇、中鱼口镇； 

项目性质：新建； 

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本项目总投资约7997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50万元，

占总投资的1.88%。 

项目实施年限：施工期2025年12月~2026年2月，共3个月。 

对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南县"五好两宜"

和美乡村试点试验项目（2025年公共基础设施）的环评要求可分为需要环评与无

需环评两类，生态修复、涉及敏感区的道路与水利设施、农文旅开发等核心工程

需按《名录》要求开展环评（整体编制报告书）；而村级道路硬化、户用厕所改

造、照明绿化、公共活动场地、数字化平台等小型配套设施因未列入《名录》或

规模过小，无需单独环评。 

需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部分的项目建设内容如下： 

（1）水利基础设施提质改造工程： 

 ①新建2条渠道； 

②中太渠555m 加高； 

③渠道吹填（12000m²）； 

④两镇十村支渠（沟）清淤疏浚（含清淤62380.7m²、渠道清淤16780m²）； 

⑤新建4处泵站，改造1处泵站； 

⑥新建11处涵管涵闸，改造7处涵管涵闸。 

（2）生态修复与生态防护工程： 

 ①建设生态护坡（4981m²）； 

②重建挡墙（1376m）。 

（3）配套设施建设工程： 

 ①清表清杂（193406m²） 

②新建1座浮桥、环湖路及钓鱼台； 

③生态改造2处桥梁及13处便民停靠点； 



④21处美丽屋场提质改造。 

我公司（南县城乡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是本次公众参与的实施主体。评价单

位（湖南中鉴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是本次公众参与的配合单位。我公司负责

牵头实施公众参与、公示工程与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开展问卷调查等相关工作。

评价单位负责对项目区及周围区域环境状况进行调查，分析项目建设带来的影

响，研究并提出相应的环境保护措施，将相关内容反馈在环境影响评价公开信息、

调查问卷内容以及环境影响报告书中。 

2025 年 10 月 13 日，我公司委托湖南中鉴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南县

城乡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南县“五好两宜”和美乡村试点试验项目（2025 年公共

基础设施）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2025 年 10 月 17 日，我公司在生态环境公示

网网站上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评价单位随后组织技术人员进行细致

的现场调查，收集了历史、现状资料；在现场调查的基础上，判断并确定了项目

区的环境敏感对象，并对项目施工与运行产生的影响进行预测、评价；根据环境

影响预测，分别针对项目建设与运行产生的影响提出了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并完

善报告编制形成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2025 年 12 月 12 日，我

公司在生态环境公示网网站上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进行了环

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同时在潇湘晨报进行了报纸公示。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等规定，由建设

单位向社会公开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信息。为此南县城乡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在

2025 年 10 月 13 日委托湖南中鉴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后的 7 个工作日内，2025

年 10 月 17 日在生态环境公示网网站进行了此项目的第一次公示。 

公示的内容主要包括： 

一、建设项目概要 

项目名称：南县“五好两宜”和美乡村试点试验项目（2025年公共基础设施）； 

建设单位：南县城乡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项目实施地点：益阳市南县南洲镇、中鱼口镇； 

项目性质：新建； 



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本项目总投资约7997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50万元，

占总投资的1.88%。 

项目实施年限：施工期2025年12月~2026年2月，共3个月。 

对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南县"五好两宜"

和美乡村试点试验项目（2025年公共基础设施）的环评要求可分为需要环评与无

需环评两类，生态修复、涉及敏感区的道路与水利设施、农文旅开发等核心工程

需按《名录》要求开展环评（整体编制报告书）；而村级道路硬化、户用厕所改

造、照明绿化、公共活动场地、数字化平台等小型配套设施因未列入《名录》或

规模过小，无需单独环评。 

需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部分的项目建设内容如下： 

（1）水利基础设施提质改造工程： 

 ①新建2条渠道； 

②中太渠555m 加高； 

③渠道吹填（12000m²）； 

④两镇十村支渠（沟）清淤疏浚（含清淤62380.7m²、渠道清淤16780m²）； 

⑤新建4处泵站，改造1处泵站； 

⑥新建11处涵管涵闸，改造7处涵管涵闸。 

（2）生态修复与生态防护工程： 

 ①建设生态护坡（4981m²）； 

②重建挡墙（1376m）。 

（3）配套设施建设工程： 

 ①清表清杂（193406m²） 

②新建1座浮桥、环湖路及钓鱼台； 

③生态改造2处桥梁及13处便民停靠点； 

④21 处美丽屋场提质改造。 

二、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项目建设单位名称：南县城乡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联系人：蔡总  联系电话：19117976873 

地址：湖南省益阳市南县南洲镇南县经济开发区医疗健康产业园综合楼第八



层 

三、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名称及联系方式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湖南中鉴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邱工    联系电话：19117982882 

地  址：益阳高新区中南科技创新产业园 3 号楼 11 层 

邮  箱：2634518875@qq.com  

四、公众意见表 

公众意见表见附件 1。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和途径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通过电子邮件、电话、

信函或者面谈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第九条的要

求。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第九条要求建设

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通过其网站、建设项

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以下统称网络平台）

公开相应信息。因此，南县城乡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在 2025 年 10 月 13 日委托湖

南中鉴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后的 7 个工作日内，2025 年 10 月 17 日在生态环

境公示网网站进行了此项目的第一次公示。公开网址 https://gongshi.qsyhbgj.com/

h5public-detail?id=480564，公示截图见图 1 所示。公开载体的选取也符合《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第九条的规定。 



 

图 1  第一次网上公示截图 

2.2.2 其他 

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仅采用网络公示的形式，未再采取其

他公示方式。 

2.3 公众意见情况 

在本次环评报告编制过程中，建设单位在生态环境公示网网站对本项目信息

进行第一次公示，公示了建设项目基本情况、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

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

径等内容，公示发布后暂未收到公众的反馈意见。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第十条、十一条要

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应当公开相应信息，

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建设单位应当通过网络、报纸、项目所

在地现场三种方式同步公开，现对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网

络公示如下：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见附件 1。 

二、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项目建设单位名称：南县城乡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联系人：蔡总  联系电话：19117976873 

地址：湖南省益阳市南县南洲镇南县经济开发区医疗健康产业园综合楼第八

层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湖南中鉴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邱工    Email：2634518875@qq.com 

电话：19117982882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见附件 2。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填写纸质版公众意见表邮寄至建设单位； 

填写电子版公众意见表发电子邮件至建设单位邮箱。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第十条规定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应对征求意见稿及其它相关信息进行公

示。第十一条规定公开的信息的方式之一是通过网络平台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

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因此建设单位在生态环境公示网网站上进行了项目的第

二次网上公示，公开网址为 https://gongshi.qsyhbgj.com/h5public-detail?id=491246，

公示截图见图 2 所示。因此，公开载体的选取是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第十一条的规定。 



 

图 2  第二次网上公示截图 

3.2.2 报纸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第十一条规定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开的信息的方式除了网络平台公开，还需同

时进行两次报纸公示。因此，建设单位于 2025 年 12 月 13 日、12 月 16 日在潇

湘晨报对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进行了两次报纸公示。报纸公示载体

的选取是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第十一条的

规定。 



 

 

图 3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第一次报纸公示截图 

 



 

 

图 4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第二次报纸公示截图 

3.2.3 现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第十一条规定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开的信息的方式除了网络平台、两次报纸公

开，还需同时进行现场公示。因此，建设单位于 2025 年 9 月 16 日在沅江高新区

信息张贴栏对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进行了现场张贴公示。现场公示

载体的选取是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第十一

条的规定。 

 

图 5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现场公示照片 

3.2.4 其他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采用网络公示、报纸公示、现

场公示的形式，未再采取其他公示方式。 

3.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环评报告编制完成后，建设单位在生态

环境公示网网站、潇湘晨报、现场对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信息进行

第二次公示，公示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查阅纸质报告

书的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提交公众意见

表的方式和途径等内容，公示发布后暂未收到公众的反馈意见。 



4 报批前公示情况 

4.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第二十条、十一条

要求，建设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应当通过网络平台，

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现对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报批稿公示情况网络公示如下：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见附件 1。 

二、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项目建设单位名称：南县城乡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联系人：蔡总  联系电话：19117976873 

地址：湖南省益阳市南县南洲镇南县经济开发区医疗健康产业园综合楼第八

层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湖南中鉴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邱工    Email：2634518875@qq.com 

电话：19117982882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见附件 2。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填写纸质版公众意见表邮寄至建设单位； 

填写电子版公众意见表发电子邮件至建设单位邮箱。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4.2 公示方式 

4.2.1 网络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第二十条规定建

设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应当通过网络平台，公开拟



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因此建设单位在生态环境公示网网

站上进行了项目的报批前网上公示，公开网址为   ，公示截图见图 5 所示。因

此，公开载体的选取是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第二十条的规定。 

 

图 6  报批前网上公示截图 

4.2.2 其他 

本项目报批前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仅采用网络公示的形式，未再采取

其他公示方式。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根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和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收集到的公众

参与信息，公示发布后暂未收到公众的反馈意见。建设单位在施工及工程运营过

程中将充分考虑公众的要求和建议，认真落实污染防治措施，加强施工期和生产

营运期的环境管理工作，制定严格的环境管理制度，做到环境、经济效益兼顾。 

6 其他内容 

公众参与相关资料存档于建设单位（南县城乡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7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的要求，

在南县城乡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南县“五好两宜”和美乡村试点试验项目（2025

年公共基础设施）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

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

求进行了说明，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南县城乡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南县“五好两宜”和

美乡村试点试验项目（2025 年公共基础设施）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

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

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南县城乡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南县城乡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5 年 12 月 


